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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杭州市一般湿地划分

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起草情况说明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强杭州市湿地分级管

理，规范名录发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《浙江

省湿地保护条例》《杭州市湿地保护条例》相关规定，我们起草

了《杭州市一般湿地划分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认定

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3 年 5 月 1 日，《杭州市湿地保护条例》正式施行。其

中第十三条规定：“本市按照国家规定对湿地实施分级管理和名

录制度。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。重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

湿地和省级重要湿地。本市一般湿地根据生态区位、面积、功能

的重要程度，分为市级湿地、县级湿地和其他湿地。具体划分办

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。”

一般湿地划分认定是通过行政确认的方式对一般湿地进行

划分认定，是我市湿地纳入《杭州市湿地保护条例》依法进行分

级保护和管理的关键环节，是依法保护湿地的必然要求；《认定

办法》中明确了一般湿地的分级、认定标准、认定程序等内容，

是实现一般湿地科学规范管理的重要基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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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起草过程情况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《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》

《杭州市湿地保护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参照《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

法》《国家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发布规定》等文件要求，并借鉴

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，市林水局会同国家林草局华东院

认真研究，多次讨论修改，形成《认定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三、主要条款及依据

《认定办法》主要包括一般湿地分级、认定标准、认定程序、

申报资料、命名方式、保护标志和名录调整等 7 方面内容。

1.一般湿地分级

（1）主要内容：本市一般湿地根据生态区位、面积、功能

的重要程度，分为市级湿地、县级湿地和其他湿地。

（2）制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第十四条规定了“国家对湿

地实行分级管理，按照生态区位、面积以及维护生态功能、生物

多样性的重要程度，将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。”

《杭州市湿地保护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了“本市一般湿地根

据生态区位、面积、功能的重要程度，分为市级湿地、县级湿地

和其他湿地。”

2.认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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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主要内容：从面积、典型性、生物多样性、其他重要

价值、保护形式、范围权属等方面规范市级湿地、县级湿地的认

定标准。

（2）制定依据

一是湿地面积方面。参考浙江省“申报列入省重要湿地名录，

湿地面积应当≧8 公顷条件”的条件，杭州市级湿地规定了“湿

地面积应≧8 公顷”的条件；考虑杭州市湿地资源特点，部分具

有重要价值的小微湿地也应列入湿地名录，规定了县级湿地“面

积原则≧8 公顷”。

二是湿地典型性方面。参考《国家重要湿地确定指标》（GB/T

26535—2011）指标 a）“具有某一生物地理区的自然或近自然

湿地的代表性、稀有性或独特性的典型湿地”，以及浙江省级重

要湿地申报条件“省内特有或稀有湿地类型的湿地”，规定了市

级、县级湿地应是“具有代表性、稀有性或独特性的典型湿地”。

三是湿地生物多样性方面。参考浙江省级重要湿地申报条件

“候鸟迁飞线路重要节点区、水鸟等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或关键

停留点、珍贵、濒危鱼类涧游所在地”“分布的野生湿地高等植

物 100 种以上，或者分布的野生湿地脊椎动物 50 种以上”，以

及《杭州市湿地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中市县级重要湿地应符合

“当地湿地类型特殊或珍稀野生动植物物种分布区”或“当地重

要鸟区或候鸟栖息地”的要求。规定了列入市级湿地应符合“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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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多样性丰富，湿地野生高等植物 80 种以上，或者分布的湿地

野生脊椎动物 40 种以上；或稳定分布濒危珍稀物种、省重点保

护物种”或“候鸟迁飞路线节点、水鸟等野生动物栖息地、珍贵

濒危鱼类洄游路线”的条件，列入县级湿地应符合“重要鸟区、

候鸟栖息地或珍稀野生动植物物种分布区”的条件。

四是其他重要价值方面。参考《国家重要湿地确定指标》

（GB/T 26535—2011）指标 j）“分布在河流源头区或其他重要

水源地，具有重要生态学或水文学作用的湿地”，指标 l）“具

有显著的历史或文化意义的湿地”，浙江省级重要湿地申报条件

“水源涵养区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等区域

的湿地”“省内特有或稀有湿地类型的湿地；具有重要科学研究

价值或者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湿地”，《杭州市湿地保护“十四

五”规划》中市县级重要湿地应符合“当地城乡居民的重要供水

区”或“当地有重要历史人文意义、重要旅游区湿地”等要求。

规定了列入市级湿地应符合“水源涵养区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、

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或具有较高科学研究、历史文化价值的湿地”，

列入县级湿地应符合“重要水源地、蓄滞洪区、骨干河流等生态

功能突出的湿地”或“重要生态旅游、生态种植、生态养殖等合

理利用区域的湿地”的条件。

五是保护方式方面。《浙江省林业局关于抓好重要湿地保护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林湿〔2021〕61 号）要求了“省级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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湿地公园、国土三调湿地地类等优先纳入重要湿地范围”。为了

与《杭州市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杭创湿办〔2022〕

15 号）政策相配套，将具有保护形式的湿地优先纳入市级湿地

管理，北京、天津、山西、吉林、江西等地方重要湿地认定办法

均有将具有保护方式的湿地优先纳入湿地分级体系的类似表述。

具体保护形式分类参照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23

年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的通知》（办资字

〔2023〕34 号）。

六是范围权属方面。《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

款规定“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批准湿地保护名录前，

应当与相关权利人协商，并征求有关村民委员会的意见”。列入

一般湿地名录的湿地，应当满足“范围边界清晰，权属无争议，

相关权利人无异议”的条件。

3.认定程序

（1）主要内容：明确市级湿地、县级湿地和其他湿地认定

的责任部门、市级湿地划分认定和名录发布的具体程序；县级湿

地、其他湿地认定程序可参照市级湿地执行。

（2）制定依据

《杭州市湿地保护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了“需要将湿地列入

市级湿地名录的，由湿地所在地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

市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提出意见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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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予以发布。”“市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湿地保

护规划，在征求湿地所在地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意见后，提出

需要列入的市级湿地名录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发布。”“区、

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负责发布县级湿地、其他湿

地的名录和范围，同时确定每个湿地的管护责任单位，并报市林

业主管部门备案。”市人民政府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

的部门按照事权划分，分别负责市级湿地、县级湿地和其他湿地

的认定和名录发布工作。

4.申报资料

（1）主要内容：申报列入市级湿地，应当提交市级湿地申

报书及其电子文本，市级湿地的分布范围、湿地类型分布和图件，

矢量数据库电子材料；县级湿地和其他湿地申报材料可参照市级

湿地。

（2）制定依据

参照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〈国家重要湿地认定和名

录发布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林湿发〔2022〕84 号）第七条中国家

重要湿地申报材料要求“申报列入国家重要湿地，应当提交如下

材料：（一）国家重要湿地申报书及其电子文本（见附）。（二）

拟列入国家重要湿地的范围、湿地类型分布的图件及其电子材

料。（三）矢量数据库电子材料（包括国家重要湿地的分布范围、

湿地图斑和涉及的行政界线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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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浙江省林业局关于抓好重要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浙林湿〔2021〕61 号）中申报浙江省级重要湿地需提交的材

料包括“申报书、范围图、湿地类型分布图（矢量图，统一使用

大地 2000 坐标系，参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要求），须提

供一式两份纸质文件，同时提交电子版。”

5.命名方式

（1）主要内容：市级湿地命名方式为：“区、县（市）+

湿地名称+市级湿地”；县级湿地命名方式为：“区、县（市）+

湿地名称+县级湿地”；其他湿地命名方式为：“区、县（市）+

湿地名称+其他湿地”。

（2）制定依据：

参照《浙江省林业局关于抓好重要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浙林湿〔2021〕61 号）中重要湿地命名方式：“湿地所

在地涉及一个县（市、区）的，采用‘县（市、区）＋湿地名称

＋国家或省重要湿地’；涉及多个县（市、区）的，采用‘地（市）

＋湿地名称＋国家或省重要湿地’”。

6.保护标志

（1）主要内容：规定市级湿地、县级湿地自发布起 1 年内

应设立保护标志，保护标志由市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式样；明确保

护标志包括标志牌和界桩，规范标志牌和界桩应标明的内容。

（2）制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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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杭州市湿地保护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了“经发布的市

级湿地、县级湿地应当由所在地区、县（市）林业主管部门设立

保护标志。”“保护标志由市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式样，标明湿地

名称、类型、保护级别、保护范围、管护目标、管护责任单位及

其联系方式、监督电话等内容。”

8.名录调整

（1）主要内容：规定合法占用市级湿地和县级湿地，确需

调整名录的，应当按照原认定程序进行办理；确需撤销命名的，

经同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，由原批准单位撤销，并向社会公布；

县级湿地和其他湿地名录调整需报市林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
（2）制定依据

《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了“省、设区的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湿地保护的需要和湿地资源的变

化情况，及时调整、补充省重要湿地名录、湿地保护名录并公布。”

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第十九条中国家重要湿

地的管控要求“禁止占用国家重要湿地，国家重大项目、防灾减

灾项目、重要水利及保护设施项目、湿地保护项目等除外”。

参照《浙江省林业局关于抓好重要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浙林湿〔2021〕61 号）中关于积极稳妥开展省级重要湿

地名录调整的有关要求：“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或因交通、能源、

通讯、水利等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确需征收、占用或者改变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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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造成重要湿地面积、水质、生物多样性等发生重大变化的，结

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，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，可申请调

整。”


